
 

 

荃 灣 區 議 會 第 49/12-13號 文 件  

 

強積金「僱員自選安排」  
 

 

1.  目 的  

 

1.1 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區 議 會 簡 述 強 積 金「 僱 員 自 選 安 排 」（ 即 俗 稱「 強 積

金 半 自 由 行 」 ） 的 運 作 ， 以 及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管 理 局 （ 積 金 局 ）

為 「 僱 員 自 選 安 排 」 的 實 施 所 作 出 的 籌 備 工 作 。  

 

2.  背 景 資 料  

 

2.1  立 法 會 於 2009年 7月 通 過 《 2009年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（ 修 訂 ） 條 例

草 案 》，推 行「 僱 員 自 選 安 排 」，目 的 為 增 加 僱 員 對 強 積 金 受 託 人

及 計 劃 的 自 主 權，鼓 勵 他 們 更 積 極 地 按 個 人 需 要，管 理 自 己 的 強 積

金 投 資 。  

 

2.2  此 外，強 積 金 受 託 人 的 銷 售 對 象 亦 將 會 由 現 時 超 過 25萬 名 僱 主 及 約

23萬 名 自 僱 人 士 ， 額 外 增 加 約 235萬 名 僱 員 ， 長 遠 而 言 ， 將 可 進 一

步 促 進 市 場 競 爭，從 而 推 動 受 託 人 提 供 更 佳 的 產 品 及 服 務，以 及 令

收 費 有 進 一 步 下 調 的 空 間 。  

 

2.3  立 法 會 已 於 2012年 6月 21日 通 過「 僱 員 自 選 安 排 」的 生 效 日 期 為 2012

年 11月 1日 。  

 

2.4  「 僱 員 自 選 安 排 」實 施 後，預 計 強 積 金 計 劃 的 銷 售 及 推 銷 活 動 將 會

更 頻 繁 。 立 法 會 於 2012年 6月 21日 亦 已 通 過 設 立 法 定 的 強 積 金 中 介

人 規 管 制 度，加 強 規 管 強 積 金 計 劃 的 銷 售 和 推 銷 活 動，從 而 進 一 步

保 障 計 劃 成 員 的 利 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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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僱 員 自 選 安 排  

 

3.1  「 僱 員 自 選 安 排 」實 施 後，僱 員 在 現 職 期 間，可 以 選 擇 將 自 己 在 現

職 的 強 積 金 供 款 帳 戶 內，僱 員 強 制 性 供 款 所 產 生 的 累 算 權 益，全 數

一 筆 過 轉 移 至 另 一 個 自 己 心 儀 的 強 積 金 受 託 人 及 計 劃。是 項 轉 移 每

公 曆 年 （ 每 年 的 1月 1日 至 12月 31日 期 間 ） 可 進 行 一 次 。  

 

3.2  此 外，如 僱 員 曾 將 以 往 受 僱 或 自 僱 期 間 的 強 制 性 供 款 所 產 生 的 累 算

權 益，轉 移 至 現 職 的 供 款 帳 戶 内，在「 僱 員 自 選 安 排 」實 施 後，亦

可 將 該 部 分 的 款 項，隨 時 全 數 一 筆 過 轉 移 至 自 選 的 強 積 金 受 託 人 及

計 劃 。  

 

3.3  事 實 上，僱 員 不 一 定 要 作 出 任 何 變 動，可 把 上 述 兩 部 分 的 累 算 權 益

保 留 於 僱 主 沿 用 的 強 積 金 計 劃 內 。  

 

3.4  至 於 由 僱 主 強 制 性 供 款 所 產 生 的 累 算 權 益，則 須 保 留 於 僱 主 沿 用 的

計 劃 內 ， 直 至 僱 員 離 職 方 可 轉 移 。  

 

4.    加 強 規 管 強 積 金 中 介 人  

 

4.1    立 法 會 已 通 過 修 訂 強 積 金 法 例，設 立 法 定 的 規 管 制 度 監 管 強 積 金 中

介 人 ， 以 減 低 不 當 銷 售 的 機 會 。  

 

4.2   法 定 的 規 管 制 度 將 引 入 刑 事 制 裁 。 2012年 11月 1日 開 始 ， 任 何 公 司

或 人 士 必 須 先 向 積 金 局 註 冊，才 可 進 行 銷 售 及 推 銷 強 積 金 計 劃 等 受

規 管 活 動 ， 否 則 ， 將 會 被 視 為 刑 事 罪 行 。  

 

4.3 法 例 亦 訂 明 強 積 金 中 介 人 必 須 遵 守 訂 明 的 操 守 要 求，包 括 要 以 誠 實 、

公 平 的 態 度 行 事、以 客 戶 的 最 佳 利 益 為 依 歸、向 客 戶 披 露 充 分 資 料

及 盡 量 避 免 出 現 利 益 衝 突 等。如 中 介 人 沒 有 遵 守 操 守 要 求，將 可 能

受 到 紀 律 處 分 ， 包 括 讉 責 、 罰 款 、 暫 時 吊 銷 或 撤 銷 註 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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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   宣 傳 及 教 育  

 

5.1    為 協 助 計 劃 成 員 進 一 步 了 解「 僱 員 自 選 安 排 」，由 2012年 8月 至 2013

年 1月 ， 積 金 局 會 透 過 不 同 媒 介 ， 包 括 電 子 、 印 刷 、 互 聯 網 及 戶 外

媒 介，分 階 段 發 放 資 訊，向 公 眾 詳 細 介 紹「 僱 員 自 選 安 排 」內 容 及

運 作 ， 以 及 加 強 強 積 金 投 資 教 育 工 作 。  

 

5.2   重 點 訊 息 包 括 ﹕  

 僱 員 並 非 必 須 、 亦 無 須 急 於 馬 上 轉 移 。如 對 現 職 僱 主 所 選 用 的

受 託 人 及 計 劃 感 到 滿 意 ， 便 無 需 急 於 轉 移 ， 可 於 日 後 按 個 人 需

要 才 作 決 定 。  

 僱 員 不 應 純 粹 因 推 廣 優 惠 而 貿 然 作 出 決 定，應 明 白 轉 移 的 過 程

需 時 ， 亦 會 涉 及 投 資 風 險 。  

 應 充 分 考 慮 四 大 因 素 ， 包 括 產 品 、 服 務 、 收 費 以 及 個 人 需 要 ，

才 作 決 定 。  

 

6.   與 區 議 會 合 辦 活 動  

 

6.1    為 了 令「 僱 員 自 選 安 排 」的 資 訊 深 入 各 社 區，積 金 局 將 出 席 各 區 區

議 會，並 誠 邀 區 議 員 合 辦 有 關「 僱 員 自 選 安 排 」的 宣 傳 教 育 活 動 ﹕  

 

 講 座 及 諮 詢 站 ﹕ 邀 請 區 議 員 在 地 區 合 辦 講 座 ， 講 解 「 僱 員 自 選

安 排 」 詳 情 ， 協 助 計 劃 成 員 作 出 切 合 自 己 需 要 的 決 定 。 另 亦 可

透 過 合 辦 諮 詢 站，以 一 對 一 形 式 與 市 民 會 面，解 答 他 們 的 查 詢 。  

 

 茶 聚 ﹕ 邀 請 各 區 區 議 員 、 民 政 事 務 處 及 議 員 辦 事 處 職 員 參 加 茶

聚 暨 講 座 ， 簡 介 「 僱 員 自 選 安 排 」 內 容 。  

 

7.   向 區 議 會 提 供 宣 傳 教 育 工 具  

 

7.1    積 金 局 現 正 製 作 不 同 宣 傳 教 育 工 具，以 供 公 眾 索 取 及 參 考。為 了 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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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 多 公 眾 人 士 能 夠 獲 得「 僱 員 自 選 安 排 」的 資 訊，現 誠 邀 區 議 員 支

持 以 下 項 目 ：  

  

 「 僱 員 自 選 安 排 」 教 育 短 片 ： 邀 請 區 議 員 在 其 議 員 辦 事 處 或 有

關 地 方 播 放 教 育 短 片 。 本 短 片 片 長 十 多 分 鐘 ， 以 電 視 劇 形 式 製

作 ， 分 三 部 份 簡 介 「 僱 員 自 選 安 排 」 的 具 體 內 容 、 僱 員 在 轉 移

前 須 考 慮 的 因 素 及 轉 移 時 的 注 意 事 項 ， 以 及 計 劃 成 員 如 何 應 對

強 積 金 中 介 人 的 推 廣 及 銷 售 活 動 。  

 

 「 僱 員 自 選 安 排 」 宣 傳 刊 物 ： 邀 請 區 議 員 在 議 員 辦 事 處 內 放 置

宣 傳 刊 物 ， 以 供 公 眾 取 閱 。  

 

 「 僱 員 自 選 安 排 」 流 動 宣 傳 車 ： 邀 請 區 議 員 建 議 在 其 區 內 可 停

泊 宣 傳 車 的 地 點 ， 並 提 供 相 關 協 助 。 宣 傳 車 約 長 8米 、 闊 2米 及

高 3.5米 ， 車 內 備 有 介 紹 「 僱 員 自 選 安 排 」 的 展 板 、 連 接 積 金 局

網 上 資 訊 的 電 腦 設 施 ， 並 會 播 放 「 僱 員 自 選 安 排 」 教 育 短 片 。

積 金 局 亦 會 安 排 人 手 在 現 場 派 發 宣 傳 刊 物 及 向 公 眾 提 供 資 訊 。

若 場 地 環 境 許 可 ， 亦 可 與 區 議 員 合 作 設 計 活 動 於 車 外 範 圍 舉

行 。  

 

 

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管 理 局  

2012年 8月 17日  


